[bookmark: _GoBack]附件1：
平罗县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范围和时限

	报送范围
	事件类别

	
	事故灾难类：
1.一次死亡1人（含失踪）、重伤2人（含死亡人数）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的交通、安全、中毒、火灾事故。
2.因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贮运中发生的泄漏、扩散，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故。

	
	自然灾害类：
1.有震感或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地震、震情，邻近地区震情对本区域造成影响的灾害。
2.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或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的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
3.重要河流、渠系堤防发生险情，或可能出现对流域内人员造成直接影响的险情。
4.因水旱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灾害。
5.一次灾害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1人以上死亡或2人以上重伤的；损毁房屋20间以上的；农作物受灾面积100公顷（1500亩）以上且减产3成以上；绝收面积在100公顷（1500亩）以上；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造成养殖业严重受损。
6.灾害造成交通、通讯、供水、供气、供电中断。

	报送时限
	1.各乡镇和各成员单位在事发后30分钟内电话向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24小时值班电话及传真：6095159）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的，事发地乡镇和各成员单位接到事件报告后，必须在30分钟内说明原因。
2.各成员单位在向县委办和政府办值班室报送信息的同时向县安委会和应急管理指挥部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及传真：6095159）报告。报告时限按照县政府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值守及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平政办发〔2018〕23号）要求执行。一般事件发生2小时后报送相关情况的，视为迟报；较大以上突发事件或敏感性事件发生1小时后报送相关情况的，视为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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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平罗县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联络人员采集表

单位（盖章）：              值班电话：                      传真： 
	人员信息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手  机

	各成员单位
	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
	
	
	
	

	
	办公室主任
	
	
	
	

	
	业务科室负责人
	
	
	
	

	
	值班室电话及传真
	
	
	
	



附件3：

县应急管理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

县应急管理指挥部成员单位：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网信办、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发改局、教体局、科技局、工信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平罗分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供销社、气象局、供电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德渊集团、各乡镇

